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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有效整合资源，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11 月 6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将持有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明珠”）100%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或“拍卖标的”）以 37,481.94 万元的价格作为拍

卖底价公开拍卖。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4 日将标的股权以 37,481.94 万元的价

格作为拍卖底价公开拍卖，因无人缴纳拍卖保证金，拍卖标的流拍；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将标的股权以资产评估价值的 85%，即 31,859.65 万元的价格作为

拍卖底价进行了第二次公开拍卖，因无人缴纳拍卖保证金，拍卖标的再次流拍；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将标的股权以资产评估价值的 70%，即 26,237.36 万

元的价格作为拍卖底价进行了第三次公开拍卖，自然人施纪洪先生于当日参加了

拍卖会并最终以 26,237.36 万元的价格拍得了标的股权，之后公司与施纪洪先生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施纪洪先生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支付

了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价的 60%，即 15,742.42 万元（含已缴纳的拍卖保证金

1,000 万元），江苏明珠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过户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领了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11 月 7 日、11 月 8 日、11

月 15 日、11 月 16 日、11 月 23 日、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12 月 14 日和 12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关于以公开拍卖

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4）、《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以及公司发布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4、2019-075、2019-076、2019-077、2019-079、2019-080、2019-082）。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施纪洪先生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与公司签订了《股

权出质合同》，并配合公司前往当地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取得当地工商部门颁发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

书》。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股权出质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出质人（以下简称甲方）：施纪洪 

质权人（以下简称乙方）：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质押标的： 

质押标的为甲方在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 100%股权及其派生

的权益。质押股权金额为 300,000,000.00 元（大写：叁亿圆整），派生权益系

指质押股权应得红利及其它收益。 

（三）担保债权： 

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乙方依据其与甲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享有的

对甲方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的收取权等），债权数额为 10,494.94 万元及

乙方实现质权的合理费用，期限自 2019 年 12 月 27日起，并持续到所担保债务

支付完毕之日为止。 

（四）实现质权的情形： 

发生下列事项之一时，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质押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所

得款项及权益优先清偿债权本息： 



 

(1)甲方或债务人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等款项。 

(2)甲方或债务人被宣告解散、破产的。 

(3)甲方违反债权主合同约定或其他严重危及乙方债权实现的情形。 

（五）其他： 

1、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如需转让出质股权，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并将转

让所得款项提前清偿债权本息。 

2、甲方应将出质股权于相关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将登记证书

移交给乙方保管。 

3、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除经双方协议

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因办理质押登记需要而签署的其他备案文件，如与本合同

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为准。 

四、备查文件 

1、《股权出质合同》 

2、《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